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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原则 (一)《电子商务示范法》中的签名等同功能 除一般的

签名应具备的功能之外,视所签文件的性质不同,签字还有多种

其他功能:例如,签字可以证明一个当事方愿意受所签合同的约

束.证明某人认可其为某一文件的作者.证明某人同意一份经由

他人写出的文件的内容.证明一个人某时身在某地的事实. 为

了确保须经过核证的电文不会仅仅由于未按照纸张文件特有

的方式加以核证而否认其法律价值,联合国贸法会《电子商务

示范法》采用了一种综合办法.第7条规定: "(1)如法律要求要

有一个人签字,则对于一项数据电文而言,倘若情况如下,即满

足了该项要求: (a)使用了一种方法,鉴定了该人的身份,并且表

明该人认可了数据电文内含的信息.和 (b)从所有各种情况看

来,包括根据任何相关协议,所用方法是可靠的,对生成或传递

数据电文的目的来说也是适当的." 上述规定它确定了在何种

一般情况下,数据电文即可视为经过了具有足够可信度的核证,

而且可以生效执行,视之达到了签字要求.第7条侧重于签字的

两种基本功能:一是确定一份文件的作者.二是证实该作者同意

了该文件的内容. 根据《电子商务示范法颁布指南》的解释,

第(1)(a)款确立的原则是,在电子环境中,只要使用一种方法来

鉴别数据电文的发端人并证实该发端人认可了该数据电文的

内容,即可达到签字的基本法律功能. 关于通过第(1)(a)款所述

方法达到的安全可靠程度,第(l)(b)款规定了灵活性原则.按照

第(1)(a)款规定所使用的方法,根据各种情况看,包括根据数据



电文的发端人与收件人之间的任何协议,应是可靠的,而且适宜

于生成或传递该数据电文所要达到的目的. 在决定根据第(1)

款所采用的方法是否适宜时,可予考虑的各种法律,技术及商业

因素包括: (1)每一当事方所使用的设备的先进程度. (2)他们所

从事的贸易活动的性质. (3)当事方之间进行商业交易的频度.

(4)交易的种类和数额. (5)在特定的法规环境下签字要求的功

能. (6)通信系统的能力. (7)是否遵循由中间人提出的核证程序.

(8)可由中间人提供的各种核证程序. (9)是否遵循贸易惯例和

做法. (10)有无防范未经授权而发出电文的保险机制. (11)数据

电文所含信息的重要性和价值. (12)利用其他鉴别方法的可能

性和实施费用. (13)有关行业或领域在商定该鉴别方法时以及

在数据电文被传递时,对于该鉴别方法的接受或不接受程度.

(14)任何其他有关因素. 百考试题收集《示范法》第7条并不区

别电子商业用户之间订立有通信协议的情况,也不区别当事方

之间对于电子商业的使用并无事先的合同关系的情况.因此,

第7条可视为对在事先并无合同关系情况下交换的数据电文的

核证,而确立了一个基本标准,另一方面,对于当事方之间在订

有通信协议后使用电子通信时可以何种方法来妥当地代替签

字,也可提供指导. 因此,《示范法》的用意是对于下述两种情

况均提供有益的指导:一种情况是本国法律对于数据电文的核

证完全由各当事方自行决定,另一种情况是本国法律对签字要

求通常有强制性规定,此种要求不得经由当事方之间的协议而

作出改动. F8F8"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